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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苏州河健身步道一体化养护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一、项目概况
1、苏州河沿岸健身步道（江苏北路桥-广顺北路）长约9.8公里，面积约101908㎡，其中绿化面积约48449㎡，涉及华阳街道、周家桥街道、北新泾街道和新泾镇等四个街道。沿线涉及空间结构多样，包括了市政路段（万航渡路、长宁路、通协路、北翟路）；4个公园（虹桥河滨公园、滑板公园、临空2号公园、音乐公园）；5座跨苏州河桥涵以及桥涵下景观小品、儿童游乐设施量（凯旋路桥涵、中山西路桥涵、古北路桥涵、威宁路桥涵、中环北翟路桥涵、淞虹路桥涵）；3座步行桥梁（通协路景观桥、纵泾港景观桥，朱家浜景观桥）；4个住宅小区（华航小区、万华小区、华院小区和花城居住区）；2家单位（DOHO创业园区、海烟物流)；1所大学（华东政法大学）；
2、根据市堤防处要求，综合养护巡查范围为苏州河长宁段全线约11.2公里。
3、具体服务内容详见“附件：服务内容清单”。

二、预算金额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12,960,700.00元（预算金额为投标最高限价，经评审后投标报价超出本预算金额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bookmark: _GoBack]三、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12个月（自2025年2月1日-2026年1月31日）。 
注：本项目采用“招一用三”模式，即本次采购结果三年内有效，采购人按年度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在当年度采购合同履约完成后，有权与中标人续签合同（合同内容、要求及服务期不变，续签合同金额与年度中标金额一致）。合同共可续签两次，每次签约服务期为一年。 
续签合同须知：
（1）采购人具有合同续签最终决定权；
（2）每年度合同有效期终止前2个月，由采购人对中标人进行年度考核和验收，如上一年度考核/验收不通过或因项目内容、合同价格等变动较大的（超过原合同价10%），采购人必须重新进行招标。

四、报价要求
1、投标单位应按照服务内容进行报价，如中标，将按中标单价，每季度根据实际工作量按实结算，采购单位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具体服务内容详见“附件：服务内容清单”。

五、支付方式	
1、本项目为固定单价模式，分为固定费用部分（保安、堤防巡查、绿化养护、保洁）和工作量按实结算费用部分（含设施维修、更换及花镜更换）。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价中固定费用的10%（预付款分4次在进度款中等比例扣回）；每季度考核完成后，按照固定费用和甲方、养护监理及投资监理审核后按实结算费用之和的95%支付进度款（进度款支付总额不超过合同价格的95%），预留结算价的5%作为考核奖惩金。年终考核结果达到优良，全额支付5%预留金；年终考核结果达到合格，支付3%预留金；年终考核结果不合格，扣除全部5%的预留金。
2、涉及设施更新提升的工作必须由采购人确定后方能实施，中标单位擅自实施的费用由其自行承担。设施更新提升的费用在养护期末统一按实结算，结算造价审价后核拨，每个季度支付的费用不含设施更新提升费用。

六、相关作业要求：
1、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和规定。
2、本项目服务质量要求：必须满足市绿化和市容局对绿地保洁考核的标准，考核时应参考市民对该绿地满意因素。
3、绿化景观管理的总要求是按照绿地总体规划和植物配置设计，实施植物的栽植、调整和养护，使规划设计的园林景观达到和保持最佳状态。 
4、有全年养护技术措施指标及植物调整充实计划，应有“二大节日”墙面、檐口、屋顶绿化的植物调整种植图和全年换花计划（不换草花，换多年生花卉植物）。
5、植物养护应按沪建设【2005】375号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园林绿化养护技术等级标准》执行，提高绿化养护质量和等级水平。
6、养管工作都按标准中分类的绿化元素树林、树丛、孤植树、花坛、花境、绿篱、盆栽植物、草坪草地、地被植物、竹类、水生植物、古树名木及古树后续资源、土壤、水体、园林设施、进行科学养管，达到一级标准。
7、树林——群落结构合理，植株疏密得当，观花树木按时茂盛开花，观果树木正常结果，色叶树季相变化明显。
树丛——各类乔、灌木之间层次合理，配置科学，密度适宜，具有群体美。
孤植树——树形完美，树冠饱满，符合观赏要求。
定型树——定型树木修剪一年不少于三次；
花灌木——修剪要按树木的生长习性、环境条件适时合理修剪，以确保到时开花、结果。
花境——植物配置科学合理，高低错落有序，季相变化明显，观花植物适时开花，观叶植物叶色正常。
绿篱——无缺株、无枯株，修剪平整饱满，开花植物开花期一致。
垂直绿化——藤蔓枝叶茂盛，植株生长健壮。
盆栽植物——植株健壮，枝叶繁茂，适时开花，容器完整清洁。
草坪、草地——草种纯、色泽均匀，草坪高度冷季型6－7厘米，暖季型4－5厘米，草坪面貌达到平坦整洁。
地被植物——种植密度合理，规格齐全，配置合理，叶色、叶形协调，生长茂盛符合生态要求。
竹类——枝叶青翠有完整的林相，竹丛通风透光，生长健壮。
水生植物——配置合理，景观优美，生长健壮，保持形态特征。
水体——景观优美，保持设计，水质好，无异味，无漂浮杂物垃圾，竖立安全警示牌。
园林设施——外貌整洁，构件设施完整无损，道路地坪、铺装侧石、台阶等平整无缺损；假山叠石完整稳固安全，有醒目标志；娱乐健身设施运行正常，色彩常新；上下水保持通畅；供电照明正常运转。
8、植物群落：乔、灌、草合理配置，定期修剪和抚育，控制无病虫危害，长势好，开花整齐，整体景观有特色。对残缺，老化的灌木应及时更新。花坛、树坛等黄土裸露处采用绿化覆盖，树林、树丛内、保留适当自然落叶，做到黄土不露天。推广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
9、病虫害控制：
1）病虫害程度基本无“危害迹象”，以不影响景观为准。
2）食叶性害虫小于5%；刺吸性害虫小于10%；蛀干性害虫小于3%使得景观面貌保持良好。
10、施肥管理
1）树木休眠期和栽植前，需施基肥。树木生长期施追肥，可以按照植株的生长势进行。“注”：花灌木应在花前、花后进行。果木应按有关果木种类不同的养护技术要求进行。
2）施肥量应根据树种、树龄、生长期和肥源以及土壤理化性状等条件而定。一般乔木胸径在15cm以下的，每3cm径应施堆肥1kg，胸径在15cm以上的，每3cm胸径施堆肥1～2kg。树木青壮年期欲扩大树冠及观花，观果植物，应适当增加施肥量。
3）乔木和灌木均应先挖好施肥环沟，其外径应与树木的冠幅相适应，深度和宽高均为25—30cm。
4）施用的肥料种类应视树种、生长期及观赏等不同要求而定。早期欲扩大冠幅，宜施氮肥，观花观果树种应增施磷、钾肥。注意应用微量元素和根外施肥的技术，并逐步推广应用复合肥料。
5）各类绿地常年积肥应广开肥源，以积有机肥为主。有机肥应腐熟后施用。施肥宜在晴天；除根外施肥，肥料不得触及树叶。
6）地被早春发芽前期要普遍进行施肥，采取薄肥勤施的方法。
7）草坪发芽以前要进行一次施肥；生长季节可按具体情况追施化肥；土壤干燥时，应及时浇水。
8）在花卉生长盛期，要及时中耕除草，追施肥料，施肥后应立即喷洒清水。
· 绿地保洁标准
1、保持水面清洁，做到水面无飘浮杂物，无异味，无蚊蝇孳生。喷水池，叠泉的循环水装置保持完好定时开放，向游客公布开放时间。
2、公共设施（垃圾箱、指示牌、报廊、园椅、栏杆、侧石等）做到每天保洁（擦拭）。
3、绿地内道路、广场雨后及时清扫，无积水。
4、绿地内小品雕塑、花架、喷泉、垒石、汀步、栏杆、景门，景墙等设施，应进行定期清洗、维修和检查，保持使用功能完好清洁美观。 
5、主要游览区：园林构筑物、垃圾箱、栏杆、侧石、道路无尘土、无损坏、无乱刻画。
6、主要游览区：做到垃圾、卫生工具和用品不外露，不乱搭建、不乱堆放杂物、不乱停车辆、不乱拉绳挂物及乱晾晒。卫生洁具不外露。
7、养护单位需制定、完善、落实保洁人员工作制度、工作要求、考评标准等相关内部制度，并作为合同的附件组成部分。
8、确保保洁人员在工作时间统一着装，并佩戴工号牌。
· 绿地设施维护标准
1、立体绿化设施要保持外观完好，出现残损要及时修复或处理。
2、道路、平台步级、路沿、护栏保持平整完好，完好率达到100％，损坏要及时修补，不得出现道路坑洼，步级缺损，护栏倒伏的现象，及时清除道路污泥、积水。 
3、水电设施、管线铺设符合水电行业的技术安全规范，下水道畅通，做好节能减排工作。
4、对外开放的公共设施（园林建筑、构筑物、座椅、木制或铁制栏杆、木铺地等），每年必须粉刷、油漆一次。
· 防台防汛标准
1、养护单位须配备相应的应急抢险装备，在雨季和台风季节，做到雨后及时排水，台风前后做好对树木的检查、支撑、加固工作，对倾斜、倒伏和断裂的树木，应采取应急措施，及时扶正、加固、支撑和清理，确保绿地道路等正常运行。
2、防台防汛期间，检查疏通下水道，保持良好的排水；检查电线是否脱落、裸露等，防治漏电；对绿地内各类设施进行检查加固。
· 综合治理标准
1、组织机构健全，与上级签订综合治理，安全保卫责任协议书。 
2、作业机械设施(包括园林工具)要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无安全隐患，达到安全标准，使用人员经过培训，持证上岗，操作规范，安全运行。 
3、不乱放器材工具，易燃物品、农药、消防设施有专人管理，按规定配置消防器材，有义务消防人员，消防器材完好率100％。备常用药品，有协助紧急救援措施。 
4、无火灾事故，安全生产无重大事故。 
5、建立安全，保卫岗位责任制，档案资料齐全，每处理完一起案件(问题)及时做好登记，材料立卷：归档并妥善保存，每月及时向上级部门填写月报表。
6、绿地保洁总目标：整洁、优美、清新、完好。
1）三不外露：垃圾不外露、卫生工具不外露、服务人员个人物品不外露。
2）六不见：不见各种废弃物、不见随地吐痰、不见“四害”孳生地、不见破标牌和破设施、不见大面积淤泥积水、不见卫生死角。
3）十不乱：不乱搭建、不乱设摊、不乱堆放、不乱设标牌、不乱排污水废弃、不乱张贴、不乱拉电线、不乱拉绳挂物、不乱停车辆、非工作车辆不乱行。
4）绿地内打扫卫生应避开早锻炼高峰，并做到随时捡拾。
7、落实从事本项目绿化保洁的人员队伍；作业人员应着装整齐，配备相应器具设备。对管理区域内绿地进行保洁巡查监督，发现绿地垃圾应做到及时清除。
8、绿地内无可见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物，无石砾砖块，无枯枝干叶，无粪便暴露等。绿地内水体清洁，水质良好，无浮萍无漂浮物；行道树树穴绿化内清洁，无垃圾杂物、杂草。
9、按照网格化及投诉相关应急处置标准：垃圾2小时内清理完毕，并保持绿地整洁；
10、乙方进入绿地内保洁应注意保护绿化，不得故意损坏绿地内植物。
11、作业时间要求：绿地、行道树树穴每天6点—18点保洁作业时间不少于6小时，保洁次数不少于3次，条状、块状污染物及超过控制指标的，自产生起在1小时内清除。全日保洁，人均覆盖12次，及时清除垃圾及漂浮物。行道树树穴保洁也按照此标准执行。
	部件
	不允许存在的问题
	允许存在的问题（控制指标）

	
	
	问题名称
	一级绿地
	二级绿地
	三级绿地

	绿地
	条状污染物；块状污染物
	点状污染物
	每100㎡≤1处
	每100㎡≤2处
	每100㎡≤3处

	水体
	条状污染物；块状污染物
	点状污染物
	每100㎡≤1处
	每100㎡≤2处
	每100㎡≤3处

	园林设施
	　
	浮灰
	每1000㎡≤1处
	每1000㎡≤2处
	每1000㎡≤3处


12、应自觉接受公众和职能部门监督和考核，考核办法在合同中进一步明确。
13、做好既有便民设施的提升并根据群众需求适时匹配新增相关便民设施，提升苏州河滨水空间的群众满意度。
13.1、各类设施按行业管理要求，参照高标准进行养护；
13.2、绿化养护每年度请专业单位进行绿化体检并出具报告；
13.3、打造“锦绣苏河”品牌，探索利用数字化平台等手段，强化苏州河空间各类活动管理与运营；
13.4、拓展苏河沿线便民服务设施配套，提供良好的休闲环境，如设置咖啡餐车等配套便民服务。

七、相关考核标准
1、由招标单位对承包单位进行每季度一次的综合巡查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确定最终的支付金额。
2、立体绿化养护过程中涉及网格化工单以及信访投诉件需规定时间处置回复，不得以“人为破坏”、“移交时就是这样”等理由来解释，网格工单出现超时回复的每件扣除500元整，超时未办结的工单每月考核一次每次每件扣500元整。立体绿化（含墙面绿化、屋顶绿化、檐口绿化）缺株应及时补种，以网格化处置时间为准。涉及立体绿化的投诉件必须一周内解决并且得到投诉人满意回复，所有投诉必须接单。市、区市民投诉件需按时处置完毕，不能以”人为破坏、设备损坏无法修复”等理由来回复，如出现超时回复的情况一件扣1000元整，并以市民满意度进行考核，市民不满意的投诉件每件扣1000元整（诉求过高除外，但需与采购方代表确认）。该费用将在季度支付养护费中进行扣除。
3、具体考核标准以承包合同所签订的内容为准。
· 苏州河景观设施养护要求：
1、具体要求：
1)、做好对苏州河沿线的巡查工作，平时按不少于32人每天计算，汛时按4个月每天不少于38人计算（其中6人只计算汛期4个月），管理费另包含一名讲解员，每天不间断巡查（6点—22点），对发现沿线市民捕鱼的情况要及时阻止，并做好巡查记录。
2)、防汛墙花岗石压顶：定期擦洗，做好日常维护保养,发现损坏以及网格化案件处置，在三天内完成修复。
3)、防汛墙真石漆：定期冲洗，做好日常维护保养, 发现损坏以及网格化案件处置，在三天内完成修复；每年（时间另行确定）完成全线真石漆的喷涂。
4)、防汛墙上艺术栏杆：定期擦洗，发现损坏、生锈等问题以及网格化案件处置，在十天内完成修复；每年完成全线油漆翻新（具体时间以管理单位为准）。
5)、按照市堤防处有关巡查管理办法的要求，每天做好上、午各一次的长宁段全程巡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6)、做好苏州河长宁段堤防沿线的应急养护（包括沿线伸缩缝、防汛通道等堤防设施）。
7)、完成按照上级部门布置的其他工作。
2、其他要求：
1）养护单位每季度首月（25日前）上报下季度养护工作计划至管理单位（建设方），每季度首月（5日前）上报上月度养护工作量结算清单（需图文对照），并且养护工作量需由管理单位（建设方）审核后签字确认生效。
2）养护作业单位需向管理部门提交半年度和年度养护工作报告。
3、将日常检查出的问题、网格化来件问题纳入养护单位的季度考核中，每出现一次问题扣1分，分值在该季度累加。
4、投标人报价应是最终用户验收合格后的总价且为闭口包干价格，投标单位可参考相关的定额用量，按照采购需求和现场情况结合市场价格以及企业自身实力进行报价，报价中应包括完成本养护管理服务项目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其他直接费、间接费、有关文件规定的调价、利润、税金和现行取费中的有关费用、材料的差价以及采用闭口包干合同价格所预测的风险金等全部费用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它费用。投标后业主不接受供应商由于自身考虑不周、漏报、少报而要求追加报价。
· 苏州河堤防设施综合巡查养护管理要求 ：
1、上海市黄浦江和苏州河堤防设施日常巡查管理办法；
2、上海市黄浦江和苏州河堤防设施日常养护管理办法；
3、招标文件其他规定。

八、其他要求
1、本项目养护范围以现场工作量为准，不包括因特殊需要而发生的新增苗木、花卉等材料费用和栽植人工费；如发生不包含在承包内容和范围内的情况，需征得招标单位同意，按有关规定或双方协商、合同确定，另列清单，按实计算。
2、养护单位对管理单位的各类绿化、河道等各类考核、检查中指出的问题要认真对待，并在规定要求时间内进行整改，及时回复管理单位，整改效果与经济奖惩相挂钩。
3、中标单位按照养护管理标准进行养护，做好养护计划、养护记录、养护总结等，并做好相关资料的整理归档，以备采购人检查。
4、植被因中标人（养护单位）养护不当而发生死亡的，由中标人（养护单位）按同等规格、品种无条件进行补种；因存在安全隐患需淘汰或搬运的，应视作正常养护范围内的工作。
5、中标人在服务过程中，若有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经采购人督促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6、中标单位报价费用为暂估价，每季度按实结算，结算金额以审价结果为准，结算执行以下原则：
1）清单依据《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上海2013）》，定额依据《上海市园林预算定额2016》及《上海市市政预算定额2016》，《上海市水利预算定额2016》；
2）现行的有关其他费用的定额、指标、价格和文件。

八、人员要求
1、投标单位应提供所投入本项目的工作人员构成情况，包括项目组人员的配备结构及数量（应有详细列表说明）、人员素质及履历经验、相关资格情况及实施经验等。
2、本项目负责人及服务团队人员应具养护服务相关的工作经验。
3、投标单位在考虑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配置时，必须按作业时间和作业质量要求配足相应工作人员，不应低于以下人数：
	绿化养护
	一般人员
	14人

	
	领队/领班
	2人

	日常保洁
	一般人员
	21人

	
	领队/领班
	2人

	综合巡查
	一般人员
	29人

	
	领队/领班
	1人

	市堤防巡查养护
	一般人员
	6人

	合计
	75人


4、其他要求：
（1）绿地养护提供的工作人员应包含高级工、中级工、专业植保人员。
（2）相关养护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九、投标单位资质要求（详见本项目招标公告）
1、供应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所规定的条件；
2、供应商及其投标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条件；
3、供应商在本市有完善的服务体系，能够提供良好的技术与服务支持；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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